






 


黔江发改委发〔2026〕162号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清淤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区水利局：
你局《关于转报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清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请示的函》（黔江水利函〔2026〕32号）收悉。经区政府投资项目前期工作服务中心组织重庆同丰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审核并出具评审报告。经研究，原则同意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现批复如下：
一、为提升小南海水库库区蓄水和供水保障能力，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同意实施该项目。
二、项目代码：2604-500114-04-01-484754。
三、项目业主：重庆市枳丹石城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四、项目建设地点：黔江区小南海镇。
五、建设规模、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工程主要包括清淤工程、脱水工程、余水工程、消纳工程等。清淤总量502.69万立方米，其中：淤泥层清淤量410.51万立方米，砂石层清淤量92.18 万 立方米，水下清淤采用环保绞吸式挖泥船密闭施工，陆上入库河段采用挖掘机干挖施工，配套建设3座脱水场、2座消纳场，余水处理采用平流沉淀塘+磁混凝工艺，处理达标后回排库区。
六、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项目估算总投资50789.75万元，其中：建筑工程35238.51万元，施工临时工程3061.12万元，独立费用5181.35万元，基本预备费4348.10万元，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补偿288.34万元，环境保护工程1436.85万元，水土保持工程1235.48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市级及以上补助资金，不足部分业主自筹。
七、建设工期：24个月。
八、招投标核准：本项目招标范围为工程施工，勘察、设计、监理等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服务，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的采购。达到依法必须招标限额标准的，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招标组织形式为委托招标，招标公告在指定媒介公开发布。
九、有关要求:请接此批复后，严格执行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加紧推进项目工作进度，强化资金筹集与管理，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工程投资、工期和质量控制，确保早日建成投用。

附件：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清淤项目投资估算表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6年5月20日
















附件

黔江区小南海水库清淤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金  额

	一
	工程部分
	47829.08 

	（一）
	建筑工程
	35238.51 

	1
	清淤工程
	9553.26 

	2
	脱水工程
	5872.18 

	3
	余水工程
	1604.34 

	4
	消纳工程
	18208.73 

	（二）
	施工临时工程
	3061.12 

	（三）
	独立费用
	5181.35 

	1
	建设管理费
	310.11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817.73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2638.49 

	4
	其他
	1415.02 

	（1）
	工程质量检测费
	383.00 

	（2）
	工程咨询费
	757.73 

	（3）
	交易服务费
	82.79 

	（4）
	工程保险费
	191.50 

	（四）
	基本预备费
	4348.10 

	二
	专项部分投资
	2960.67 

	1
	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补偿投资
	288.34 

	2
	环境保护工程投资
	1436.85 

	3
	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1235.48 

	三
	建设项目总投资估算
	5078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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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纪委监委、区财政局、区审计局。                            
  重庆市黔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20日印发  
-2-

- 2 -

